
- 1 -

长 沙 市 教 育 局

长教办通〔2020〕3 号

关于遴选第三批长沙市中小学卓越教师的通知

各区县（市）教育局、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长沙市教育局、长沙市财政局、长沙市人力资源和社会

保障局印发的《长沙市中小学(幼儿园)卓越教师队伍建设实施方

案》（长教通〔2018〕12号）文件精神，2020年度，我市拟组

织遴选第三批市级卓越教师，现将遴选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遴选范围

长沙市卓越教师队伍遴选范围为全市中小学在职一线教师，

包括普通中小学、中等职业学校、特殊教育学校、幼儿园等的在

职教师（教师培训机构、教学研究机构等近 3年仍在一线兼课达

每周 2节以上的教师）。

二、遴选指标

第三批卓越教师的遴选工作从 2020年 3月启动，2020年 6

月完成。此次遴选拟新增市级学科带头人 10名左右,市级优秀骨

干教师 40名左右，市级教学能手 50名左右。三个层次的卓越教

师，各区县（市）教育局可分别向市教育局推荐 2名、4名、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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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教师参加遴选；中央、省及行业办高中和市属学校可分别向市

教育局推荐 1人参加遴选。上一层次的市级卓越教师原则上从下

一层次的市级卓越教师（中央、省及行业办高中和市属学校推荐

教学能手不受此限制）、或者区县（市）级相应层次卓越教师中

遴选。

各区县（市）教育局和各中小学校（单位）在推荐相应层次

人选时，应注意在学科、学段上统筹安排，避免上报人选过于集

中在某一学段或某一学科。

此次遴选仍为差额评选，宁缺毋滥。

三、遴选程序

1.个人申报

符合条件的教师提交愿意担任市级学科带头人、优秀骨干教

师、教学能手并自觉履行职责的申请。区县（市）教师由当地教

育局组织申报，中央、省属和行业办初中以下学校按属地原则向

所在区、县（市）教育局申报。中央、省、市属高中学校（单位）

教师向所在单位申报。

2.单位推荐

区县（市）教育局和中央、省、市属学校（单位）根据评审

条件对申报人进行初选，确定拟推荐的人选。各单位需要将拟推

荐的人选进行公示，公示时间不少于 5个工作日，公示无异议后

报市教育局。

3.专家遴选

长沙市教育局成立长沙市中小学(幼儿园)卓越教师队伍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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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专家组，根据评选条件对推荐的市级学科带头人、优秀骨干教

师、教学能手参选对象进行评选，评选通过的名单报长沙市中小

学卓越教师队伍建设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。

4.审定通过

评选结果经长沙市中小学卓越教师队伍建设工程领导小组

办公室审核后，由市教育局党委会议审定确定最终人选并予以公

示(市教育局和市行政审批局网站)，公示无异议后由市教育局正

式授予长沙市学科带头人、长沙市优秀骨干教师、长沙市教学能

手荣誉称号，并发放证书。

四、遴选认定条件

三类卓越教师的参选资格条件、师德要求和业务能力水平，

按照我局 2018年 3月 6日下发的《关于印发<长沙市中小学(幼

儿园)首批卓越教师遴选方案>的通知》(长教通〔2018〕25号)

有关要求执行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1.加强领导，精心组织。各区县（市）教育局、学校(单位)

要按照遴选的标准、要求和步骤，严格落实责任，精心组织实施，

切实把此次遴选工作做好。

2.广泛宣传，充分发动。各区县（市）教育局、学校(单位)

要组织广大教师和参选人员认真学习相关文件精神，广泛宣传发

动，组织符合条件的教师积极申报。

3.坚持标准，民主推荐。各区县（市）教育局、学校(单位)

要根据标准要求，制定本地区、本学校(单位)的卓越教师推荐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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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方案，要严格按照遴选标准和程序进行推荐，不得减少操作环

节。

4.加大监督和责任追究力度。各区县（市）教育局、学校(单

位)要在同级纪检部门的全程监督下，严格按照有关政策和分级

负责的要求做好遴选推荐工作。参评人员如发现有弄虚作假、贿

赂参与遴选推荐工作的专家或工作人员等违纪违规行为的，要立

即终止其参评资格，已获遴选的，即行取消其取得的相应资格。

有关专家或工作人员如发现有收受贿赂、徇私舞弊等违纪违规行

为的，查核属实的，一律取消其资格，并视情节按有关规定进行

处理。

5.做好申报材料的审核上报工作。各区县（市）教育局、学

校(单位)要对参评对象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严格把关，实

行“谁审核，谁签名，谁盖章，谁负责”的责任追究制度。严格按

照长教通〔2018〕25号文件所附的《长沙市卓越教师申报表》（表

格内年度考核栏请修改为 2017、2018、2019年）、《长沙市卓越

教师遴选材料报送种类及要求》的相关规定，将每名参评对象的

申报材料汇总装订成册，不得有错漏。有关参评对象的申报材料、

《长沙市中小学卓越教师推荐花名册》（纸质稿和 Excel格式电

子稿)，以区、县（市）为单位（市属以上学校以学校为单位），

于 5月 20日前统一上报到市教育局教师工作处（长沙市教育局

办公楼 409室），逾期不予受理。联系电话：0731－84899723。

长沙市教育局

2020年 2月 20日


